
附件3
设区市科技局和归口管理单位推荐汇总表
	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申报单位
	项目负责人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项目
总经费
（万元）
	申请财政经费（万元）
	榜单类型
	组织方式
1.择优委托
2.竞争性分配
	依托平台
	未建有平台的申报单位是否符合推荐要求
	是否园区/基地推荐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1.由园区（基地、科技城）等推荐的项目，请在系统导出的推荐汇总表“是否园区/基地推荐”栏填写相应国家级高新区、省级高新区、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、省级农业科技园区、省级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或科技城名称。
2.若项目为仅限26县申报项目，请在系统导出的推荐汇总表“备注”栏注明申报单位的所属县区。
3.若申报单位未建有省级创新平台，请在“未建有平台的申报单位是否符合推荐要求”栏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4.除“未建有平台的申报单位是否符合推荐要求”“是否园区/基地推荐”“备注”外，其他各项内容均可从系统导出，无需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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